臺北市萬華區萬大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程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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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席結論
七、散會
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提案一   提案者:教務處
案 由:111~115 學校中長程發展計畫。

說 明:依111.6.21北市教綜 1113060866 號函辦理。

辦 法:1.本案為考量學校防疫整備及後疫情時代教學規劃等需求,

尚需 時間妥為因應,各校(園)學校中長程教育發展計畫原

訂於 111 年 7 月 15 日前交件,延長至 111 年 8 月 31 日(星

期三)前請 各校(園)以免備文方式上傳指定雲端平台交件。

2.擬定本校計畫提請審核

決議:經舉手投票表決同意票 20 票,反對票 0 票,同意票超過半數,本案無異議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執行。

提案二  提案者:學務處

案由:臺北市萬華區萬大國民小學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修訂草案,提
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1 年 2 月 21 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110018648 號函及北市教中字第 1113031169 號函【檢送教育部修正「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部分規定及修正對照表各 1份並自 111 年 2 月 11 日起生效,請查照。】辦理。

二、修訂重點:
第二十二條 搜查學生身體與私人物品之限制

第二十三條 校園安全檢查之限制

第二十四條 違法物品之處理

第二十八條 脆弱或危機高風險家庭學生之處理

第三十條 教師或學校之通報方式

決議:經舉手投票表決同意票 20 票,反對票 0 票,同意票超過半數,本

案無異議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執行。
臺北市萬華區萬大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提案彙整表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者:輔導室
案由: 修訂本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設置辦法
說明: 配合109年2月20日頒布修訂之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設置辦法，修訂本校相關辦法
辦法: 本辦法已於111年10月26日特推會審議通過

修訂辦法增置委員：幼兒園代表1名、教師會代表1名、特教班家長代表增為2名（潛能班、資優班各1名）、特教班教師代表增

為2名（潛能班、資優班各1名），含校長共19名
提案二  提案者:輔導室 
案由:修訂本校學生申訴案件處理辦法草案
說明:配合106 年 8 月 9 日臺北市政府(106)府法綜字第 10632939100
     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 二十六條(原名稱:臺北市國民中小學學
生申訴案件處理辦法)，修訂本校相關辦法
辦法: 如附件
附件1
臺北市萬華區萬大國民小學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設置草案
特推會111年10月26日修訂
第一條   本辦法依特殊教育法第四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校為辦理特殊教育學生(以下簡稱學生)學習輔導等事宜，應成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其任務如下：
一、審議及推動學校年度特殊教育工作計畫。
二、召開安置及輔導會議，協助學生安置適應教育環境及重新安置事宜。
三、研訂疑似特殊教育需求學生之提報及轉介作業流程。
四、審議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與個別輔導計畫之課程規劃、相關服務及支持策略內容。
五、審議特殊教育班課程規劃、特殊教育方案、修業年限調整、酌減班級人數等事宜。
六、審議學生申請獎學金、補助金、交通費補助、學習輔具及專業服務等事宜。
七、審議特殊個案所需之學習與生活輔導等事宜。
八、協調各處室(科)分工合作，整合校內外特殊教育資源，提供必要之行政支援。
九、督導校園無障礙環境、教學設備與設施及校園無障礙網頁之管理及維護。
十、審議特殊教育宣導活動及專業知能研習等計畫。
十一、依各教育階段特殊教育評鑑指標，推動學校辦理自主評鑑、定期追蹤及獎懲。
十二、其他特殊教育相關事宜。
第三條  本會置委員十九人，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其餘委員由學校就下列人員聘(派)兼之：
一、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輔導室、幼兒園代表各一人。
二、普通班教師代表：學年代表六人、科任代表一人。
三、特殊教育教師代表：資優班、潛能班各一人。
四、身心障礙學生家長代表一人。
五、資賦優異學生家長代表一人。
六、教師會代表一人。
七、家長會代表一人。
前項委員之組成，任一性別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委員任期一年，期滿得續聘(派)之。委員於任期中因故出缺無法執行職務或有不適當之行為經學校解聘者，由學校依前二項規定遴聘(派)適當人員補足其任期。
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輔導主任兼任之。
第四條  本會每學期應召開會議二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由主任委員召集並為主席；主任委員不克出席時，由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主席。
本會之決議，以過半數委員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行之。本會必要時，得邀請專家學者出席指導，或請相關學生、家長列席說明。
第五條  本會委員及兼職人員均為無給職。
第六條  本會所需經費，由學校年度相關預算支應。
第七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附件2
臺北市萬華區萬大國民小學學生申訴案件處理辦法
中華民國89年6月29日88學年度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96年8月1日96學年度第1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112年1月 日111學年度第2次提校務會議詩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民教育法第二十條之一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學生對學校有關其個人之管教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得於其法定代理人知悉管教措施作成或以書面方式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由其法定代理人以書面代為向學校提出申訴。但自管教措施作成後，已逾一年者，不得提出。
前項申訴之提出，同一案件以一次為限。
申訴提出後，於申訴評議決定書送達前，申訴人得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為撤回之。申訴經撤回後，不得復提出同一之申訴。
第三條    學校為處理學生申訴案件，設立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申評會）。
申評會置委員十三人，任期一年，均為無給職，由校長就下列人員聘（派）兼之：
一、學校行政人員代表三人。
二、學校教師會代表或教師代表一人。
三、家長代表三人。
四、校外之教育、心理、法律等相關領域專家學者，或社會公正人士一人。
五、學生代表一人。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委員之人數應相等，委員因故出缺時，其繼任委員任期至原任期屆滿日。
第二項委員任一性別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第二項第三款之家長代表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五分之一。
遴聘學生代表擔任委員時，應先取得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申評會置召集人一人並擔任主席，由校長指定或委員互選一人擔任之。召集人不克出席時，由委員互選一人擔任主席。
委員於任期中無故缺席達二次或因故無法執行職務者，得由校長解除其委員職務，並依第二項規定補聘之，其繼任委員任期至原任期屆滿日。
第四條    申訴應具申訴書，載明下列事項，由申訴人之法定代理人簽名或蓋章：
一、申訴人及法定代理人姓名、性別、出生日期、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及申訴人與該法定代理人之關係。
二、作為申訴標的之管教措施。
三、申訴之事實及理由。
四、收受或知悉管教措施之年、月、日。
五、受理申訴之學校。
六、提出申訴之年、月、日。
委任代理人提出申訴者，應出具代理人之委任書。
第五條    申訴書不合前條所定之程式，而其情形可補正者，受理申訴之學校應通知申訴人之法定代理人於十日內補正。
第六條    申評會會議以不公開及書面審理為原則。
申評會評議前，應通知申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到場陳述意見；必要時得通知關係人到場陳述意見。
申評會之評議決定，以無記名投票表決方式為之，其評議過程及個別委員意見應予保密。
第七條    申評會會議評議時，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理出席。
申訴評議決定應經申評會會議之決議，其決議以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行之。
第八條    申評會處理申訴案件，關於委員之迴避，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條規定。
第九條    申訴案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
一、申訴書不合程式不能補正，或經通知限期補正屆期不補正。
二、提出申訴逾第三條所定期間。但因不可歸責於申訴人之法定代理人之事由致逾越期限，並提出具體證明者，不在此限。
三、申訴人不適格。
四、原管教措施已不存在。
五、對已決定或已撤回之申訴案件重行提出申訴。
六、對於非屬本辦法所定管教措施之事項提出申訴。
第十條    申訴無理由者，申評會應以決定駁回之。
第十一條  申訴有理由者，申評會應以決定撤銷原管教措施之全部或一部，並得視事件之情節，逕為由學校另為處置之決定。
第十二條  申訴評議決定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訴人及法定代理人姓名、出生日期、住址及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二、主文、事實及理由；其係不受理決定者，得不記載事實。
三、申評會主席署名。決定作成時主席因故不能執行職務者，由代理主席署名，並記載其事由。
四、評議決定書作成之年、月、日。
申訴評議決定書應附記，如不服申訴評議決定，得於申訴評議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提出再申訴。
申評會作成申訴評議決定書，應即以學校名義送達申訴人之法定代理人。
第十三條  申訴之評議決定，自收受申訴書之次日起，應於二個月內為之；必要時，得予延長，並通知申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延長以一次為限，最長不得逾一個月。
前項期間，於依第六條規定通知補正者，自補正之次日起算，未為補正者，自補正期間屆滿之次日起算。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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